
臺北市文山區木新路三段 旁空地公用地役關係認定提案事宜

提案目的：
木新路三段

提案單位：
旁空地 ，建請市府徵收，為 道路使用。

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
－、 提案標的：

木新路三段 旁空地，共計12筆土地分別為木柵四小段677、673、663丶662、
660、651 、659 、 657 、655-1 、653 、643 、638號土地。

四丶 現況說明：
本市木新路一旁空地現況無路基，亦未設翌排水溝造成路面凹陷處積水，
經查所陳道路位於96建字第0630號 建照（道路基地南側）及99建字第0299號建照（道路
北側建築基地）間8公尺亢之都市計劃性道路，除北側比鄰建管處 99建字第0299號建照
（道路北側建第基地） 列管自闢道路，範圍亢4公尺、長約13. 68公尺外，其餘路段雖位處

建案 基地旁，惟皆未列管開闢。
五丶 評估分析：

1. 巷道可能存在的年代
本案巷道於民國80年皆未曾開闢 ， 於民國96年建字第0630號 與99建字第0299號 工程
構築集合住宅之件助基地內法定空地。
2. 是否為通行之必要

木新路3段45巷6弄為無尾巷，目前該巷能由3段45巷通行，如開闞道路銜接木新路3
段95巷，需先行徵收當地巷尾私人土地與地上建物等事宜。
3. 通行之初土地所有權人是否阻止或提供同意書
本案已於105年7月4日 北市新配字第10566709800號函靖土地所有椎人同意本處無償使
用 ，惟105年8月5日前僅有一為土地所有楫人將同意書擲回本處。
4維護單位是否有維護管理記錄
相間維護皆為小部分坑洞修補，因有私権土地之疑慮 ，前維護管理單位（文山區公所）未有

」 計畫全斷面更新與旄作側溝等計畫。
5. 是否涉及建築法規
有

六、 認定結果可能造成之彩堪分析：
本市木新路3段一旁空地因長期無法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辦理鋪設簡易舖面，
循本府都市計畫道路閑闢標準作業流程檢討辦理總工程費約425,720,000元（工程費約
8,580,000元、補償費約417,140,000元）金額龐大，且未取得土地所有椎同意書恐有侵
權之疑慮。

七、 相關資料及圖說：
I. 地籍圖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